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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策势能”是对中国公共政策 “高位推动”的学术表达，也是对发

端于西方的公共政策 理 论 的 一 个 具 有 中 国 风 格 的 学 理 性 回 应。基 于 对 中 国 农 村 近

２０年林改政策的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公共政策发文单位的不同位阶即可展示出 不

同强弱的 “政治势能”，它是中国共产党核心理念的政治表达，国家部委常以此为

触媒来推动政策落地。地方政府或执行单位能够识别出这些政策背后所具有的 “政

治势能”，根据政策所蕴含的势能高低作出相应的执行策略调整。良性的公共政策

落地应当包括政治势能和激励机制两者间的耦合度以及政治势能主体与机制的制度

化。借助 “政治势能”，我们可以揭示某些公共政策执行力为何突然得以在某个时

段集中增强的原因及其机制。政治势能是中国特色制度赋予政策执行的内在特征，

可以展现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政治逻辑。在新时代，理 应 重 视 政 治 势 能 的 制 度

化，这包括 “党的领导”的制度化、尊重地方的自主 性、将 高 势 能 公 共 政 策 嵌 入

科层的常规政策体系执行之中，才能确保中国公共政 策 的 良 性 落 地，使 之 服 务 于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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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概念提出

在西方主导的公共政策研究框架内，政策过程被切割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组成

单元。一般认为，这一过程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政策

监督五个单元。在政策制定过程会考量政治因素，而政策执行则是其后所延续的行

政性技术环节，在研究理路上一度被纳入管理主义导向的 “完美 执 行”或 “执 行 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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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但随着德怀特·沃尔多 “行政性政治”的提出，① 行政过程中的政治性问题开始

得到重视。相较而言，西方学界对中国 “碎片化威权主义”（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的研究，自一开始就凸显政策执行所嵌入的政治因素，②在这种研究进路下，权力结

构、关系网络与利益博弈等政治性要素一直是观察和描述中国政策执行过程的基本

视角，那么究竟哪些政治因素对政策执行造成影响，又形成了哪些影响？学界对这

些问题的研究主要存在着三种代表性观点。

理性行动论者主要聚焦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国内外学者均认为，地方政

府，包括企业型政府、掠夺型政府以及发展型政府在履行经济发展的职能，往往忽视

公共服务职能的承担，凸显出地方官员在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结构中的自利性。③竺

乾威认为，地方政府官员某种程度的自利考虑是执行行为背后的动力。④欧博文与李

连江等学者提出了 “选择性执行”理论，认为由于体制内存在分权式的干部责任制和

考核体系，因而地方官员有动力去完成目标明确、可以量化、带有 “一票否决”性质

的 “硬指标”，却忽视模糊的、难以量化和约束力不强的 “软指标”。⑤ 此外，部分地

方政府还有各种 “变通执行”策略，包括钻政策空子、打政策擦边球、补充文 件、

改头换面等，⑥ 这些都被视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偏差。由于政府内部决

策导致利益相关者难以真正介入政策制定环节，他们只能在执行过程中通过寻租或利

益同盟组建来趋利避害，造成 “执行软约束”。⑦周雪光和练宏等学者揭示出，政府内

部的行动者上下级之间形成了不完全契约，存在着讨价还价和 “共谋”的现象，⑧它

·５·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德怀特·沃尔多： 《行政国家：美国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研究》，颜昌武译，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５７页。
参 见 Ａ．Ｍｅｒｔｈ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２．０：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ｙ，ｖｏｌ．２００，２００９，ｐｐ．９９５－１０１２．
参 见 Ｊ．Ｄｕｃｋｅｔｔ，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ｒａ　Ｔｉａｎｊ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６，ｐｐ．３－１４；Ｍ．Ｐｅ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３３－
４４；郁 建 兴、高 翔：《地 方 发 展 型 政 府 的 行 为 逻 辑 及 制 度 基 础》，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２０１２年 第５期。
竺乾威：《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分析：以 “拉 闸 限 电”为 例》，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学

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Ｋｅｖｉｎ　Ｊ．Ｏ’Ｂｒｉｅｎ　ａｎｄ　Ｌ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Ｌｉ，“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３１，ｎｏ．２，１９９９，ｐｐ．１６７－１８６．
林梅：《环境政策实施机制研究———一个制度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陈玲、薛澜： 《“执 行 软 约 束”是 如 何 产 生 的？———揭 开 中 国 核 电 谜 局 背 后 的 政 策 博

弈》，《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 “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２年

第５期。



以非正式制度化的方式存在于体制内。①

情势论者着重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政策所处的环境 （社会、经济、文化、

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 来 研 究 公 共 政 策 执 行。该 理 论 认 为，构 成 执 行 情 势 的

基本要素包括政策本身的特 征、政 策 执 行 者 拥 有 的 资 源 与 所 处 的 社 会 政 治 结 构 网

络。通过对这些情势要素的剖析，可以发现制度结构对执行者认知与行为的影响。

他们认为，公共政策执行 是 一 个 动 态 变 化 的 过 程，中 央 政 府、地 方 政 府、政 治 制

度、组织结构、激励机制等因 素 均 会 影 响 公 共 政 策 的 有 效 执 行，因 而 不 存 在 一 种

固定不变的政策执行模式。有 效 的 政 策 执 行 模 式 应 该 随 着 各 类 权 变 因 素 的 变 化 而

改变。中央和地方政府会根据 情 势 变 化 而 作 出 相 应 的 战 略 或 策 略 调 整，从 而 使 得

政策执行呈现出复杂性和 动 态 性 的 特 征。例 如，龚 虹 波 通 过 对 宁 波 市 的 行 政 审 批

制度改革的观察，发现政策 执 行 是 在 正 式 结 构 与 “关 系 主 导”的 非 正 式 结 构 的 交

替情势 中 完 成 的。② 在 马 特 兰 德 （Ｍａｔｌａｎｄ）构 建 的 政 策 执 行 “模 糊—冲 突 模 型”

中，执行情势是影响政策的重要因素，③ 政策的执行者会在一定的 “情景”下转变

行政性执行。④

政治—行政互嵌论者⑤认为，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威尔逊、古德诺等所依据的

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原则是与现实不相符的。事实上，行政官员在执行公共政策方面

有着很大的主动性，在政策制 定 过 程 中 也 常 常 需 要 咨 询 政 治 家，听 取 他 们 的 建 议。

因此，政治家是政策形成的主要来源。政治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公共政策的产出，政

治过程也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估过程。行政本身就是构成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地方官员在执行政治任务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作出因地制宜的政治性决策，这

些决策同样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⑥ 特别是在中国 的 行 政 体 制 下 的 公 共 政 策 执 行，

有时候需要借助政治性力量来解决，如成立政策执行的 “党领导小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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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各类研究从理性行动者、执行情势到政治—行政 互 嵌 的 三 种 视 角 出 发，

对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进行了细致的挖掘与归纳。但这些研究也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落入对执行者 “地方理性”研究的窠臼，忽略了执行者本身所处的场域和情景

变化也会影响政策执行。二是对于现有的政策执行中政治要素的分析，论者们往往

仅指出了这些政治性影响的作用力，但对于政策执行所处的政治制度缺乏进一步的

细分。例如，在中国，政治性因素还需要再进一步细分为党、政两个要素。在中国

政治制度内的党、政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权力地位也是不同的，政府部门单独发出

的政策文件与党政联合发出的文件都会在不同程度影响到政策过程，从而影响政策

执行的速度和效果。因此，需要更加客观地建构出包含党、政两个要素在内的政策

执行分析框架。三是研究者没有从历时性角度把握政策执行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只

是将政策执行当作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也没有将时间维度引入政策执行过程，未

能更好地透视政策过程的动态及其影响机制，也无法客观解释政策执行力为何会在

某个时间段突然增强的原因及其机制。

在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领域中，鲜有学者提出与 “政治势能”相关的概念。有

学者在几年前讨论过中国公共政策存在 “高位推动”① 特征的问题，强调国家运用

中国特色制度的 “高位推动”（即 “工作领导小组机制”）来解决公共政策在央地之

间、部门之间的贯彻与落实的问题。该理论虽然建构了本土化的政策执行分析 “关

键词”——— “高位推动”，但它仍带有一些 “意识形态话语”，具有次生性特征，尚

未上升为学理性概念。而事实上这一中国制度的 “关键词”和 “话语”——— “高位

推动”背后隐含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需要进一步深度挖掘其学理内

涵。除 “高位推动”的表述外，有学者提出了 “决策删简—执行协商”的概念，认

为这是当前中国大量政策议题涌现情形下塑造出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强调政府

为应对外界压力和多元利益，依赖 “决策删简机 制”来 快 速 决 策。② “决 策 删 简 机

制”能够说明中国政策执行的一些结构性特征，但不能反映政策执行的历时性，因

此，“决策删简机制”也不足以完全概括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因素。此外，有

学者提出公共政策中的 “政治权威”问题，强调政治权威是以政治权力为后盾，依

据权力的合法性认同，产生的高度稳定性、可靠性的政治影响力和支配与服从的权

力关系。宁骚认为，在公共政策执行中，政治权威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资源，赋

予执行者一定的权威，才能使得执行活动顺利进行。③ 廖晓明等人认为， “政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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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是政策有效执行的保障。① “政治权威”和 “政治势能”有共通的含义，即都反

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影响力，下级政府可以借助两者来更为有效地执行政策。

不过，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稳定的政体中，政治权威也通常是稳定 的。

当合法性基础发生变化时，政治权威才会受到影响，但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变

化。相较于政治变动的长时段，公共政策往往是在短时段内被执行的。因此，政治

权威虽能反映党政组织的权力影响力，但不具有像政治势能一样对情势作出的策略

性快速调整，因为权威是稳定的。因此，无论是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的 “高位

推动”概念，还是 “决策删简”与 “政治权威”概念，在阐释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

特征时都存在某些缺陷，因而还需要更为准确、全面和学术性的表达。“政治势能”

这一概念即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

“政治势能”是指公共政策发文的不同位阶所展示出不同强弱的政治信号，它

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的 政 治 表 达，政 策 文 件 出 台 时 的 位 阶 就 是 政 治 势 能 强 弱

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有三个含义，一是 “党的领导在场”。由于党是中国的最高政

治力量，是对国家和社会 发 展 方 向 全 面 领 导 的 核 心，因 此，需 要 通 过 “党 的 领 导

在场”来产生凝聚力，整合 跨 部 门 利 益，解 决 政 策 执 行 的 碎 片 化 现 象，并 营 造 一

种有利于政策执行预期的事态演变的趋势和大势。二是 “构建权势”。利用党政联

合发文，将公共政策上升为 党 的 议 题，提 高 了 公 共 政 策 的 政 治 位 阶，赋 予 公 共 政

策更高的政治意义，以获 得 成 立 “工 作 领 导 小 组”权 限 的 组 织 形 态，其 功 能 在 于

统一思想、释放信号并且由 平 台 进 行 以 任 务 为 导 向 的 分 工 和 整 合。三 是 “借 势 成

事”。当特定的政治位阶、政治信号或政治表征进入到公共政策时，能够很快为浸

淫其中的地方官员所察觉 和 识 别，进 而 诱 发 或 催 化 他 们 的 政 策 变 现 过 程，触 发 他

们的政治意识、调动其积极 性，各 级 地 方 政 府 可 以 如 法 炮 制，施 以 各 种 造 势 以 让

下级感受到一种动而不可止的势能，对在场的或即将入场的地方官员产生影响力，

对 “逆势而行者”起着阻遏、阻止或 改 变 行 进 方 向 的 作 用，对 “顺 势 而 行 者”则

起到推动作用，改变政策执行或政策变现的进程速率。

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势能”与 “政治信号”存在诸多差异：首先，政治信号只

是指一种政治信息的呈现形式，它没有办法把影响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理性选择、情

势和政治—行政互嵌三种因素都涵盖进来，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公共政策执行，进

而体现出公共政策执行的不同特征。“政治势能”能够将其全部涵盖，进而反映出公

共政策执行的不同理路特征及集合。其次，“政治势能”可体现公共政策执行的历时

性特征，而政治信号只能反映共时性的特征。最后，政治势能背后的位阶反映了中

国政治制度下的政党部门的权力地位，而政治信号不能完全反映某种特定的政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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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廖晓明、贾清萍、黄毅峰：《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因素分析》，《江汉论坛》２００５
年第１１期。



度安排，它只能传递某种强弱不同的信息。

在中国政治制度的演进过程中，“政治势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国的重要基

础，它帮助党在险恶的政治 环 境 下 凝 聚 思 想 和 战 斗 力，以 强 大 的 意 识 形 态、有 效

的组织动员取得政权，并在 革 命、建 设 和 改 革 的 历 史 进 程 中 统 一 意 志、推 动 决 策

执行，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政治势能”具备很强的政治功能，也

是政治控制和政策执行的重 要 特 征，它 常 见 于 每 届 党 的 领 导 集 体 对 各 级 官 员 各 种

场合的教育训导中，它是对中 国 各 级 官 员 第 一 位 的 根 本 要 求。它 是 衡 量 一 个 地 方

官员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 根 本 标 志，它 有 着 丰 富 的 内 涵，包 括 政 治 方 向、政 治 立

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 治 鉴 别 力 和 政 治 敏 锐 性 等 方 面。在 此 制 度 下 的 科 层

组织一旦遇有政治势能强大的公共政策，各级执行主体可以突破惰性和部门割裂，

具有高化的效能和执行 力。换 言 之，假 定 其 他 影 响 因 素 不 变，政 治 势 能 强，则 政

策变现快。

我们将论及的 “政策变现”是由 “政治势能”衍生出来的另一个学理性概念，

是对具有 “政治势能”政策 执 行 效 果 更 精 准 的 描 述，这 一 概 念 是 受 到 会 计 学 学 科

对资本变现能力讨论的启发。在会计学学科中所提到的 “资本变现能力”，通常包

括两个层面：第一是变现的 数 量，资 产 通 过 周 转 后 能 够 回 收 的 现 金 越 多，变 现 能

力就越 强；第 二 是 变 现 的 时 间，越 短 同 样 意 味 着 变 现 能 力 越 强。① 本 文 所 提 的

“政 策 变 现”是 指 政 策 目 标 在 具 体 体 制 情 境 中 的 实 现 能 力，它 也 有 两 个 层 面：一

是 政 策 实 现 的 品 质 层 面，指 的 是 政 策 群 目 标 （一 个 公 共 政 策 包 括 “元”政 策 及

具 体 的 子 政 策、配 套 政 策）在 执 行 过 程 中 多 大 程 度 上 得 到 “完 美”实 现 或 “打

折”实 现；二 是 政 策 实 现 的 时 间 层 面，则 突 出 政 策 从 实 施 到 终 结 之 间 所 经 历 的

周 期 长 短。

从研究范式上看，本文所提的 “政治势能”除延续第三代政策执行的研究范式

外，更强调机关间的网络关系和政策执行力的具体表现。在执行机关间的网络结构

状态上，垂直体系包含不同层级机关间关系的运作；水平关系则包含机关间伙伴关

系的生成。由此，中央机关的组织能力和平行机关间的沟通协调能力成为衡量政策

执行力的重要标准。② 在此基础上，还将公共政策的历时性特征纳入，可以帮助我

们揭示某些公共政策执行力为何突然得以在某个时段集中增强的原因及其机制。它

整合了理性行动理论、情势理论和政治—行政互嵌理论的各自不足，总结了公共政

策执行的中国特征，也能为普适性的政策执行理论提供一个有所裨益的修补。图１
显示了本文的技术路线和研究进路。

·９·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

①
②

谢志华：《资产的本质是变现能力》，《财务与会计》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
参见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图１　政治势能推动公共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

图１显示了政治势能推动公共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看到，理性选择

理论、情势理论和政治—行政互嵌理论中的诸要素分别会影响政策执行。具体而言，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地方政府作为理性者会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选择性地执行公共

政策，进而存在政策执行的央地博弈过程与碎片化现象。根据情势理论，公共政策

并非一成不变，中央和地方会根据环境变动而作出相应调整，因而公共政策具有历

时性的动态发展过程。根据政治—行政互嵌理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还受到政治因

素的嵌入性影响，因而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呈现出政治与行政的互动性与嵌入性。“政

治势能”这一概念整合了这三种重要的理论资源，也即政治势能均能体现这些理论

的特性。因而，通过构建 “政治势能”这一概念，可以对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作出深入阐释。

二、政策变现的类型比较、案例呈现与变现品质

我们将从实证角度，通过对中国近２０年来农村林改政策案例的剖析，展现中国

场景下政治势能与激励机制强弱不同所构成的不同组合类型所导致的政策变现，以

及它在较长时间范围内的演化变迁。

这里，政策变现将涉及另一变量———激励机制，它是政策变现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在中国的央地关系中，要确保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上级意志的方式需要设置明确

而足够的激励机制，从而将国家的目标与地方的利益偏好相吻合，并使地方理性地

选择忠实执行。激励机制是多向度的，正向激励是通过增加地方政府在忠实执行中

所获得的收益以致超过执行偏差所得，例如，只要地方政府忠实执行，可能就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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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资金和资源向执行单位流入。而负向激励则是通过增强地方政府在执行偏差

所遭受的惩罚超过执行偏差所带来的收益。正负向激励的选择需要仔细斟酌，构建

互惠的正向激励关系是政策变现的重要因素，但对于存在结构性张力的政策 （如林

改中取消 “林业两金”①的政策规定会使林业部门的利益受损），则需要负向激励对

执行者进行监督和惩罚。

政治势能与激励机制这两个变量的组合决定了政策变现的类型。根据政治势能

的高低和激励机制的强弱二维因素，可以对政策变现力进行理想类型的划分，如下

表所示。

政治势能与激励机制的政策变现表

激励机制弱 激励机制强

政治势能弱 Ａ类政策变现 Ｄ类政策变现

政治势能强 Ｂ类政策变现 Ｃ类政策变现

上 表 可 以 说 明 政 策 变 现 力 在 情 势 环 境 中 的 变 动 性、政 策 实 现 的 品 质 程 度 以

及 政 策 执 行 过 程 中 所 展 现 的 中 国 特 征。根 据 我 们 的 推 论 假 设，在 长 时 段 的 过 程

中，由 于 政 治 势 能 和 激 励 机 制 发 生 演 化，且 政 策 目 标 的 复 杂 程 度 和 政 策 过 程 中

相 关 行 动 者 的 互 动 与 博 弈，公 共 政 策 的 变 现 品 质 是 根 据 “情 势”而 不 断 处 在 变

动 之 中，体 现 了 政 治 势 能 和 激 励 机 制 两 者 间 的 耦 合 度，特 别 是 政 治 势 能 的 变 化

对 公 共 政 策 变 现 品 质 度 的 影 响。在 这 一 过 程 中，政 治 势 能 行 为 也 可 能 呈 现 出 非

制 度 性 的 缺 陷。

（一）Ａ类政策变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政治势能与激励机制双弱，政策变现力低

Ａ类政策变现力是弱政治势能与弱激励机制的组合，这类政策的执行效果显然

是最低的。该项政策之所以既缺乏较强的政治势能，也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是因

为制订该政策的国家部委无法获得来自党中央或其所属的机关部门联合发文的理由

和时机，同时，作为执行该政策的地方政府部门也未能从理念上转变，重视程度不

够，激励效果不佳，导致政策执行力弱。在中国林改政策的第一阶段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就是这个政策变现类型的体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农村耕地就已经实现 “分田到户”，但是农村大部分的集体

林地却一直没有实现 “分山 到 户”的 承 包 责 任 制，农 村 集 体 林 地 的 经 营 效 率 低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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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业两金”是指 “育林基 金”和 “维 持 简 单 再 生 产 费 用”。原 本 的 征 收 标 准 是２０％，
如果减免，林业部门将由此形成很 大 的 经 费 缺 口，这 对 林 业 部 门 来 说 是 一 场 “自 我 革

命”。因此，为了确保 “两金”减免政策的落实，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内容中设置

了负向激励。



农村集体林业发展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问题。① 作为当时主管部门的国家林业部一直

试图推动农村集体林地改革，②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已更名为国家林业局的林业主管部

门选择福建以省级名义进行林改试点。福建省谨慎地选择了以武平县作为实施 “集

体林地林木产权改革”③ 的试点县，再施予各县 （市）跟进参与。此次改革以 “林

业三定”④ 时农户承 包 经 营 的 山 林 为 基 础，确 权 颁 证，并 发 证 到 户，整 个 改 革 于

２００３年基本结束。

在政治势能层面，第一阶段的林改政策既没有 “高位推动”的中央文件，也没

有中央领导的批示等高势能行为，只得到了国家林业局的授权操作，所以福建省内

的市、县地方政府并未予以高 度 重 视 和 配 合，使 得 此 时 林 改 政 策 的 执 行 力 度 不 够，

执行效果不佳。由于省林业厅相对而言是一个弱势部门，而林改却承载经济、社会、

生态多项任务，涉及不同利益主体，需要多个部门配合。试点县武平的林改执行也

只有在该县万安 镇 捷 文 村 才 比 较 成 功，其 余 各 乡 镇 的 政 策 执 行 普 遍 存 在 走 过 场 的

问题。

在激励机制层面，省林业厅里出台的政策文件只将林改政策执行作为志愿性指

标，执行力度并没有纳入当地官员的考核指标，对地方政府在行动偏好上的约束力

相当薄弱。激励机制中所需要的财力资源配备也相对缺乏。

此次林改由于存在可能让乡村治理出现新的变数，如原有村集体经营的林地将

被 “分山到户”会影响到村财政收入，以及分山过程中难免涉及不同农户及林业公

司的利益，⑤ 也会影响到地方社会稳定等，导致林改进展并不顺利。在政策执行过

程中，一些地市要求退出，仅剩的永安市 （县级市）表态愿意跟进参与，⑥ 省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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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于集体林地区自然、社会条件各异，政府还没有将承包权真正推进

到集体林地家庭经营。参见贺东航、朱冬亮：《林地改革的演变轨迹与制度绩效———农

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３０年》，徐勇主编：《中国农村研究》２００８年卷 （上），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林业部就将福建三明市确立为全国南方集体林区改革试验区，
创造了 “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的林业股份合作制。
早期这项政策并未被称为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而是称为 “集体林地林木产权改革”。

１９８１年３月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发。
（参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ｇｏｖ．ｃｎ／ｍａｉｎ／４８１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０１６０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９
月２５日）从当年６月起，全国农村进行以 “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

责任制”的林业 “三定”改革。
福建省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林业 “三定”后，大部分农村地区采取了村集体统一经营，但

一些拥有所有权的村集体再将林地流转给某些林木业公司 （有地方国营，也有私营），
形成了复杂利益的产权结构。
《黄建兴厅长讲话材料选编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林 业 改 革 发 展 基

地，２００８年５月印刷 （未公开出版资料）。



余市、县对林改政策的执行大都抱迟疑和观望的消极态度。①

总的来说，这种政策推行不利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这一政策的 “政治势

能”不足，导致部门间统筹能力和自上而下地执行强制力都较为薄弱，地方基层官

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踊跃性不够。

（二）Ｂ类政策变现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政治势能渐强与激励机制仍弱，政策变现力

也随之渐强

Ｂ类政治变现力已经有了较强的政治势能，但强激励机制不足，不过由于政治

势能渐强，政策变现力也随之渐强。第二阶段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林改政策执行是这个

类型典型的案例。

从政治势能层面看，２００３年后，党中央提出了 “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

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②党中央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重要目标之一是

建立资源可持续和环境友好型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林业的改革与发展开始进入

党中央的视野。２００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③

在该 《决定》第五条提出 “深化林业体制改革，增强林业发展活力”（其余是关于加

强林业产业发展的部分），使 得 林 业 改 革 的 政 策 政 治 势 能 陡 然 增 强。根 据 这 个 《决

定》，确定福建、江西两省作为林改主要试点省份，并分别于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实施

农村集体林改。该 《决定》从宏观角度对两省实行林改的基本格调和路径进行了清

晰的说明，两省基本上是按照 《决定》的精神来设计彼此的林改路线、方针和政策。

两省的省委都分别成立 “林改工作领导小组”，以协调一定的财政资源、人力资源和

行政权力来推动地方政府执行政策。

在激励机制层面的经费保障部分，此次林改国家的配套经费并不够，而是采取

两省自筹，国家补足一些的措施。由于林改是要将 “集体山林”分出去，这会影响

到村集体财产收入。为补偿这部分损失，国家理应下拨相应的补偿经费，但实际执

行过程中，中央财政只安排了林改的工作经费，这些补偿经费并没有落实到位。从

政策变现来说，在第二阶段的政策变现力呈现渐强趋势，以福建省为例，截至２００６
年１０月，福建全省已完成明晰林地产权面积７５４９万亩，占应改革面积的９７％；集

体商品林地产权已登记面积７５１１万亩，占应登记面积的９５％。经省市联合抽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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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黄建兴厅长讲话材料选编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林 业 改 革 发 展 基

地，２００８年５月印刷 （未公开出版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４８３页。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５日，中央发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将林业改

革 提 升 到 新 的 高 度，参 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ｇｏｖ．ｃｎ／ｐｏｒｔａｌ／ｘｂｙ／ｓ／１２７７／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６９６４．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６日。



全省７６个县 （区）中，林权申请登记率达９５．１％，发证准确率达９６％以上。①

总的来说，第二阶段政策变现力渐强主要是因为政治势能层面 的 提 升。不 过，

由于强激励机制没有显现，地方政府是有选择性地执行，加上只在两省试点，因而

政策变现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

（三）Ｃ类政策变现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政治势能与激励机制双强，政策变现力高且

达到预期

Ｃ类政策变现力不仅具有强大的政治势能，还具有较强的激励机制，它可以突破

政策执行时的层级性障碍和部门间合作困境，修正地方行动者的偏好，使政策落地的

各个环节都能高效地运转起来。第三阶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的农村林改政策执行便是此

类政策变现力的典型案例。具体来看，第三阶段的林改又可以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两

段，上半场为 “主体改革”（２００８—２０１２），下半场为 “深化改革”（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１．上半场 “主体改革”（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２００８年，在两省林改试点的基础上，党中央决定将改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全面

推广实施。２００８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研究

部署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工作。② ２００８年６月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

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③ 正式颁布，该 《意见》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联合发文，具有强大的政治势能。２００９年６月，首次中央林业工作会议召开，会议

强调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重大变革”，④ 这迅速调动起了各省

市的执行力度。在 “高位推动”下，各省的党政 “一把手”纷纷表态，先后在一年

内召开各省的林业工作会议，其中占全国７０％的集体林业资源的南方１７个省 份，

全部都是省委书记或省长出席各省的林业工作会议，北方集体林区各省也大都由省

委副书记或主管副省长出席工作会议。地方党委政府迅速调动各种资源实施，采取

“五级书记抓林业、五大班子搞林改”的组织形式，全面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

“工作领导小组”。⑤ 从政策实施来看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中央级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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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朱冬亮、贺东航：《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农民利益表达———福建将乐县调查》，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９１页。
参见周强：《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湖南林业》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２００８年６月８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０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５７２７６．ｈｔｍ，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日。
《中央林业工作会 议 在 京 召 开　温 家 宝 发 表 重 要 讲 话》，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ｈｔｔｐ：／／

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６４０９３／６４０９４／９５３０７８４．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５日。
贾治邦：《国务院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日在第十

一届全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次 会 议 上》，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ｘｉｎｗｅｎ／ｊｄｇｚ／ｂｇｊｙ／２０１１－０４／２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６５２５５４．ｈｔｍ，２０１８
年９月２５日。



门，负责全国指导性的林改纲领文件；第二层次是省级相关部门，负责集体林改政

策的设计、制定和指导；第三层次是地 （市级）和县级党委政府，负责贯彻落实集

体林改政策，在这个层面上，基 本 上 是 逐 级 学 习 和 贯 彻 执 行 相 关 的 中 央 林 改 政 策；

第四和第五层次是乡 （镇）和村一级，具体负责落实主体改革的内容，扭转以往有

些省份对林改的 “冷态度”。由中央发出的自上而下的 “势能”在县、乡两级基层政

府官员产生执行政策的积极作用。从中央到各级层面所召开的林业工作会议，以及

中央媒体和 中 央 部 委 领 导 为 林 改 “造 势”的 各 类 讲 话 中，使 用 了 “情”、 “态”、
“形”、“走”等字后面加上 “势”字以描述林改事态局面，① 这足以让地方官员意识

到：需要借 “势”推动政策执行。

第 三 阶 段 上 半 场 的 政 策 核 心 主 要 是 围 绕 “明 晰 产 权，确 权 发 证” （称 之 为

“主 体 改 革”）来 实 施 和 落 地，经 过４年 时 间 的 主 体 改 革，到２０１２年 底 基 本 确

立 了 农 村 集 体 林 业 产 权 制 度，这 一 改 革 为 盘 活 原 有 的 “僵 化 型”农 村 集 体 林 业

资 源，并 为 构 建 健 康 有 序 的 我 国 林 业 发 展 环 境 提 供 了 先 决 的 条 件。据 不 完 全 统

计，截 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全 国 确 权 集 体 林 地２７亿 亩，占 集 体 林 地 总 面 积 的

９７．７％；发 证 面 积 占 确 权 林 地 的９５．５％，８９４９万 农 户 拿 到 林 权 证，基 本 落 实

了 农 民 家 庭 承 包 经 营 权。②

２．下半场 “深化改革”（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然而，“主体改革”的完成只是山林资源向资本转换的前提条件，只是林改政策

执行的第一步，难啃的第二步是以 “推进林业投融资机制改革、优化公共财政投入”

的 “深化改革”。我们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林改试点都可以看到其执行难度之

大，主要原因在于林业治理政策的执行需要在不同的行政区域、不同的环节 （完善

林木采伐管理机制、规范林地林木流转、建立支持集体林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出

台集体林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构建集体林担保和林权抵押贷款、推动政策性集体林

保险制度、处理农村林业债务、处理涉林矛盾纠纷、维护林区安定稳定）等展 开。

从体制上看，我国的涉林机构包括林业、环保、农业、财政、发改、国土、档案等，

分别承担着与林业有关的行业分类管理职能，不同职能口主管领导需要以特定形式

进行协调。

在需要深化改革的关键时间点———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大提出 “建设生态

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③ 在此次会议上通过的 《中国

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中，将 “生态文明建设”写进党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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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温家宝：《高度重视林业的改革和发展》，《求是》２００９年第１６期。
刘天蓉：《全国９７．７％的集体林地实现确权》，《纸和造纸》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９页。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等被提出；强调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 “势之使然”下，２０１３年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高林权证发证率和到户率。这对地

方和部门的执行深化改革政策的部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地方的 “一把手”

都表示要身体力行，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各地各部

门相继出台深化林改的政策，快速形成了政策群。①

在激励机制方面，党的十八大后的各项公共政策普遍都附有各种资金保障。尤

其是国家加大公共财政对林业与林区的扶持力度，发挥公共财政的杠杆效应和乘数

效应，成为推动国家实现绿色 发 展 的 重 要 动 力。国 家 加 强 对 林 区 基 础 设 施 的 建 设、

对林下经济的扶持以及对林业技术服务的资金保障。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地方政

府实施了长期而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多方位多层次地筹集财政支林资金，通过政

策性贷款有效解决了集体林权抵押融资困境的问题，各级政府在林业投入的比重显

著增加，并加大了公共财政对偏远山区的财政扶持。② 在负向激励机制方面，则推

出 “一票否决”考核制度，对林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各级党政

领导干部升迁评价的重要依据，对成绩突出的地方党委政府进行表扬奖励，对失职

失责则严肃问责。

３．林改成绩斐然

第三阶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的林改政策取得了很好的绩效，农村集体林业建设出

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具体表现在：一是 “难啃的硬骨头”得以解决，修订了相关

法律法规，从制度 的 层 面 破 解 制 约 农 村 集 体 林 抵 押 贷 款 担 保 和 政 策 性 森 林 保 险 的

“枷锁”。二是加强与林业产业发展所匹配的各类形式多样、产权多元化的林业贷款

担保机构建设。三是有效地统筹城乡和东西部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公共财政对林业

的支持发展结合农村综合改革扶贫开发等政策，实行资源整合，形成林业与林农内

生性的增长机制。四是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和深化，集体林业作为 “沉睡的资产”被

逐步唤醒，林业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效益不断显现，基本实现了 “林农增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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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财政部出台了 《中央财政森林 生 态 效 益 补 偿 基 金 管 理 办 法》和 《育 林 基 金 征 收

使用管理办法》；保监会出台了 《关于 做 好 森 林 保 险 试 点 工 作 有 关 事 项 的 通 知》；中 国

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保监会和林业局出台 《关于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

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 《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国家档案局联合国家林业局制定颁布了 《关于加强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档案工作的意见》。
张蕾、黄雪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效、问题与建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

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增长、生态良好及林区和谐”的目标。①

总的来说，第三阶段的林改政策变现模式表现为政治势能与激励机制的双 强。

特别是第 三 阶 段 的 下 半 场——— “深 化 林 改”政 策 在 党 的 十 八 大 提 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美丽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 “绿色发展理念”的背景下，使得

林改政策附有的 “政治势能”上升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高度。各省

党委都先后召开省委常委会比照研究落实；林改政策虽然仍在政府的条块结构中运

行，但已经高度嵌入到具有高 势 能 的 执 政 党 政 治 体 系 内。林 改 中 “党 的 领 导 在 场”

增强了政策变现力，使政策执行过程迅速且有效。

（四）Ｄ类政策变现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政治势能趋弱与较强激励机制组合，但政策

变现已经制度化，回归常态，维持在高位盘整

Ｄ类政策变现属于弱政治势能与强激励机制的组合。这类公共政策一般由国务

院办公厅出台，没有采取与党中央办公厅联合发文，政策所依附的 “政治势能”一

般。这类政策会给地方政府带来一定的配套资金和资源及 “政策特区”。因此，其实

施会对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中国农村林改的第四阶段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就是Ｄ类政策变现的体现。

就政治势能层面而言，在第三阶段林改的主体改革和深化改革后，无须再次以

党中央的名义出台新的林改指导意见，因此只是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林改指导意见。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国务院办公厅签发了 《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

就激励机制层面来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这份 《意见》含有提供资金、项目、

人员、技术等方面支持。② 同时，这份政策文件也批准了国家林业局提出的 “集体

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以下简称 “试验区”）的方案，按规定，入选为试验区

的县市可 得 到 优 惠 政 策，如 林 业 补 贴 政 策、政 策 性 贷 款、信 贷 融 资、林 权 抵 押

贷款。③

总 的 来 说，这 份 由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为 发 文 单 位 的 政 策 文 件 虽 然 政 治 势 能 不 是

最 高，但 亦 因 带 有 “政 策 特 区”的 激 励 机 制 也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成 效。④Ｄ类政策变

现虽然不会像第三阶段有很强的动力，但业已形成惯性和制度化，可以继续维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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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蕾、黄雪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效、问题与建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

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参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６－１１／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３７５３２．ｈｔｍ，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６日。
《意见》规定：国家林业局重大工程项目、财政补贴政策向承担相应试验示范任务的试

验区倾斜，各试验示范区可同等条件下优先承担农业综合开发林业项目、享受林业贷

款贴息补贴。
詹学齐、潘子凡、黄尚才：《坚持实践探索　推进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建设》，
《林业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高位盘整。

上述以林改政策为例，系统展示了长时段视野中公共政策变现Ａ、Ｂ、Ｃ、Ｄ四

个类型的更迭与政策执行的变化。在此政策变现过程中两大核心变量———政治势能

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塑造了某个特定阶段的政治变现类型，继而展现了不同程度的

政策变现品质 （见图２）。

图２　农村林改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变化

图２表明，中国近２０年林改政策呈现出四个阶段其特征如下：第一阶段，政治

势能弱—激励机制弱，政策变现力低且梗阻重重，呈现中央不够重视、地方难突破

的局面；第二阶段，政治势能强—激励机制弱，政治势能加强，政策变现力明显增

强但未及预期，呈现中央重视、地方执行但配套激励不足的局面；第三阶段，政治

势能强—激励机制强，特别是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后将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 突 出 的 地

位，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呈现出中

央全面重视、地方积极执行的局面，政策变现力高涨且达到预期；第四阶段，政治

势能弱—激励机制强，随着政策重要性退潮，政治势能随之降级，政策变现回归常

态，但业已形成惯性和制度化，可以继续维持在高位盘整。

三、中国公共政策变现中的政治势能与良性落地

在上述中国近２０年农村林改政策案例中，我们发现相关重要政策文件 《林木和

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２００３年６
月）、《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２００８年６月）、《坚定不移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党的十八大报告，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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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１月）和 《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等等，发文单位涉

及国家林业局、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等。发文主体的不同位阶对应了

不同的政治势能，是促使农村林改政策执行力突然变化的主要动因，进一步印证了

中国公共政策变现中存在的政治势能因素及其所蕴含的能量的强弱。在政策发布、

实施过程中，国家部委会以政治势能为触媒推动政策执行，而地方政府会根据政治

势能高低作出策略性调整。

（一）政治势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赋予政策执行的内在特征

中西方政府在解决政策 执 行 的 “跨 部 门 利 益”和 “层 级 性 问 题”的 “碎 片 化”

过程中，会采取不同的政策工具。因为要受到所处的政治制度、自身的政府组织结

构、权力格局、政治—行政文化、绩效评估、问责制度、官员个人特质和地方政治

环境等困素的影响。在西方国家一般是采用如部际委员会、局际合作机构、府际委

员会、联合小组、特别工作小组、高层网络组或项目、政府理事会等。① 但西方国

家管用的政策工具，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对于中国来说，有时需要运用 “政治势

能”这一政策工具来解决跨层级 （中央—地方）、跨领域、跨部门的合作困境，达成

政策执行各主体的整合和协调。

学界一般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跨部门机关和层级性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

但这种解释搬用利益主导模式而过于表面化。我们要从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去分

析 “政治势能”的发生机制，这里我们将通过图３来进一步理解 “政治势能”。大体

来看，它从出场到产生作用一般要经过五个层次。

第一层为 “趋势”，即实施某一项公共政策的 “政治势能”氛围有不断增强的趋

势。就生态与资源类型公共政策领域来说，进入２１世纪后，从 “可持续发展”、“科

学发展观”到 “生态文明建设”再到 “五大发展理念”等 宏 大 目 标 氛 围 不 断 累 积，

成为该类公共政策文件出台的背景或依据。以近２０年林改政策出台为例，近些年之

所以林改取得卓越成效，不容忽视的是国际国内关于林业改革的形势已经形成，如

全球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需要、农村土地改革势在必行和耕地改

革延伸到林地改革的时机已到等。这在政策文件中的 “第一部分”一般会有专段说

明意义，并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原文吸纳到政策文本里，作为政策实施的根本

指针。

第二层为 “权势”，指权力的影响力或者说是实施公共政策的领导权，根据宪法

序言确立的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原则，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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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孙迎春：《国外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探索与研究》，《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０年第７
期；孙迎春：《国外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３年

第１０期。



于领导地位。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策发文单位的不同位阶可展示出不同

的政策势能。例如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文，或中办、国办名义发文，或与相

应中央部委联合发文，抑或部门自行发文，都蕴藏着不同的 “权势”。如果国家部委

能争取到和党中央的部委联合发文，就具备了较高的 “权势”位价。二是成立 “工

作领导小组”。以林改政策 为 例，就 需 要 成 立 林 改 专 门 领 导 机 构，坚 持 党 的 “一 把

手”负责制。这个时候中办国办可能会联合下文 “关于成立某某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各权力层级会依次相继成立，如在省级，成立省委书记任第一组长，省长任组

长，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副省长任副组长，林业、公安、司法、财政等有关厅

局长任组员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一个省林权制度改革办公室，

抽调若干有工作经验的同志组成工作专班。各市、县、乡 （镇）、村也相应成立以书

记、支书为组长的林改领导小组，形成 “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

部门合力抓的权力机制，呈现出明显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第三层是 声 势、造 势，这 是 一 种 情 境 动 员。当 林 改 执 行 的 具 体 政 策 下 达 后，

中央媒体会密集地展开宣 传 攻 势，相 关 中 央 国 家 各 部 委 领 导 人 会 有 重 要 讲 话，形

成 “影响深远、意 义 重 要”的 阵 势，这 就 是 中 国 公 共 政 策 执 行 的 “宣 传 发 动 阶

段”。这是政策执行的中国特色之一，即充分利用宣传工具，制造舆论优势。在中

国，实行的是 “党管宣传”这 一 宣 传 体 制，党 的 各 级 宣 传 机 构 会 配 合 林 改 政 策 的

执行机构 （主要是林业部门），通过宣传、座谈和听证等方式，促使干群从思想上

接受新政策。

第四层为 “概化信念”（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ｂｅｌｉｅｆｓ），① 这 是 指 由 于 公 共 政 策 传 播 后 所

形成的观念共识。以林改政 策 为 例，在 政 策 颁 布 初 期，不 少 地 方 的 基 层 干 部 怕 毁

了林子、怕惹麻烦、怕断了集体财路，林 业 职 工 顾 虑 “两 金”减 免 后 工 资 没 有 来

源、经费没有保障，部分 林 农 担 心 改 革 会 出 现 “推 倒 重 来”，剥 夺 他 们 的 现 存 利

益，等等。但广大干部职工 在 通 过 学 习 领 悟 相 关 文 件 的 精 神 后，统 一 了 思 想，形

成了共识，如林改是为了建设 生 态 文 明 和 绿 化 国 土，需 要 用 新 一 轮 林 权 制 度 改 革

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 时，通 过 制 订 政 策 的 激 励 机 制 触 发 了 利 益 选 择，调

动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这 种 “势 态”必 然 调 动 各 级 干 部 参 与 的 热 情，并 因 责 任

感而强化改革的信念和决心。

第五层为借势做事。经过四个层次 “势能”的累积后，全社会上下已形成强大

的氛围，从而快速地开启政策执行的窗口。第五层次能对逆势而行者起着阻遏，而

对顺势而行者则起加速作用，改变政策执行过程的速率，触发和增强跨部门合作机

关及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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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政治势能”分层示意图

图３的 “政策势能”分层示意图可以展现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政治逻辑。它

强调的是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场域中，由执政党

和国家所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和能量。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势能可以调动执行者的

注意力和重视程度，有效推动资源的集中和政策的有效执行。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特征。

第一，政治势能并非政策执行者的主观认知，而是事实存在的。它可以通过发

文单位、正式文件以及 “党的领导在场”等主导元素显示出来。执行者通过对这些

元素的分析来感知公共政策政治势能的高低。这表明，中国公共政策执行并不仅仅

是技术性、操作性的管理过程，还嵌入到 “讲政治”的政治体制之中。当 “讲政治”

延展、投射到公共政策过程时，它就会通过一定的形式、信号或表征进入到政策过

程，能够很快为身处其中的地 方 官 员 所 察 觉 和 识 别。识 别 公 共 政 策 中 的 政 治 元 素，

最典型的就是红头文件的 “势能”，它是公共政策的文本载体，政治领导层的意志需

要通过政策文件而得到宣示、展现和落实。“在我国，上至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到

省级党委、政府，以及最基层的乡镇和街道等，都有权发红头文件。但因签发部门

的不同，这些文件的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差别。”① 在中国的党政体系中，即使在

同一行政层级的党政部门，它们所签发政策文件的政治势能也是有所不同的，一般

而言，党中央部门牵头出台的政策 “政治势能”最大。国务院系统部门间相对存在

强势部委和弱势部委，但只要弱势部委能与党中央的部委联合发文，其政策的政治

势能就会得到增强。

第二，导入特定的政治话语和政治理念进入其政策文本，都可提示其政策的性

质、深浅、取向及重要性。客观地说，什么样的用语和表述、判断能够进入以党中

央名义发布的政策文件里并不是随意之事，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安排。②如果这

类用语或表述进入到以党中央名义发布的政策文件里，就能够触发各级官员的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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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毛予菲：《红头文件里的治国密码》，《环球人物》２０１４年第２２期。
景跃进：《从 “社 会 管 理”到 “社 会 治 理”———学 习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决 定〉有 感》，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紧跟的政治意识，进而诱发或催化他们政策执行的力度和强度。如党代会 “中心工

作”的表述、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党的各类政策文件 “硬指标”（如一票否决）

的提示等，都成为显示政治势能重要性和优先性的 “信号灯”。在很多情况下，处在

同一种政治文化中的跨部门执行机关或地方政府也会主动增添政治势能来表现自己

的政治正确的完美执行，以促成政策变现。地方政府则会根据政治势能高低作出相

应的策略调整。

第三，高政治势能的政策需要成立执行这一政策的 “党领导小组”。它是一种极

为重要的手段。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能动者，具有核心的政治权力，政策执行者若

依靠党委支持，将有利于整合各方资源。被认定为 “高位推动”的公共政策需要在

执行中成立任务型的 “工作领导小组”形式，由党政机构负责人组成，通过其进行

不同部门间的协调沟通、下情上达和监督政策执行等功能。

在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为了应对复杂繁多的社会政治经济事务，实现改革和发展

的多重目标，国家机关的职能部门迫切需要一场 “执行力革命”来解决政策执行中

的各种梗 阻 问 题。因 此，党 的 十 八 大 后，在 一 些 事 关 全 局 性 重 要 议 题 上，需 要 以

“党的全面领导”来突破官僚制的程序僵化和形式主义的顽疾，化解公共政策多属

性①和层级性②的矛盾。因此，国家部委的政策制定者往往会在专业化的政策中附

加政治势 能，并 以 此 为 触 媒，将 公 共 政 策 快 速 地 执 行。一 旦 某 项 公 共 政 策 被 要 求

“讲政治”，那么它就具备 “强政治势能”，高于一般部门出台的文件，牵头部门还可

以要求设立 “党领导小组”以推动政策执行。

（二）“政治势能”行为的制度化与中国公共政策的良性落地

应当看到，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中国特征的公共政策 “政治势能”是属于非制

度化的政治信号，虽然能促成地方官员以 “讲政治”为触媒来推动公共政策的变现，

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从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来看，附有政治势能的政策追求内容宏观，立意高

远，但对政策执行的技术性 和 专 业 性 细 节 描 述 较 少，政 策 行 文 中 较 多 使 用 “鼓 励、

支持”这类话语，对于如何具体操作，政策文件并没有详细展开。按照政策起草的

特点，大部分的政策文件是由职能部门的中层领导起草制定，而他们往往花较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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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政策的多属性”是指重大公共政策往往拥有一个以上的目标，即目标群，这些目标分

别指向政府不同的职能部门，需要它们之间的协同和配合，从而形成了多元参与者的

复杂网络关系，这种多属性反映了中国政策执行网络中的 “块块”特征。
“政策的层级性”是指政策目标在中央和地方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中央目标往往具有指

导性和整体性，而地方政府则根据自身的偏好和行为能力的强弱显现出更为明确和具

体的、具有本地化特色的地方目标，而且，这种层级性反映了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网络

中的 “条条”特征。



幅强调政策的政治势能，而对于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是否具有稳定的预期、执行过

程是否科学合理、是否遵循市场规律、是否符合法治原则等较少考量和阐释。

其次，频繁采用高压的政治势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忽视或替代体制常规化、

制度化建设，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很难实现长效的治理绩效。一旦高政治势能的

公共政策出现极化现象，在面临重要决策时，原来存在于体制中的 “唯权是瞻”现

象也跟着极化，信息传递被阻滞，从而导致 “坐等上令”情况出现。例如，即使明

知有事关重大的政策应执行，但相关地方政府依然无动于衷，要坐等上级或同级领

导亲自批示后，才会重视执行，并把这变成对领导表忠的一个途径，这肯定就会与

原来的政策目标相脱离。

最后，高政治势能的公共政策往往被理解成为 “上级制定、下级执行”，造成上

下级政策交流不足，缺乏实践性。例如，一些地方不敢对政策作因地制宜的转 变，

并且逐级效仿，演变成谁也不敢对上级政府制订的政策提出建设性意见。因此，高

政治势能的政策变现优势就有可能发挥不出来。

因此，为避免出现以上情况，政治势能行为可通过三个途径来实现制度化：一是

通过 “党的领导”的制度化。因为作为基本原则的党的领导需要具体化，重大领导行

为需要制度化。制度化中包括对部分重要执政行为的法制化。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

客观上要求将 “党的领导”具体化和制度化。在制度建设中，需要将理念上的 “党的

领导”转化为更为具体的 “依法执政”。在颁布 “意见”、“通知”、“条例”等附有高政

治势能的公共政策时，也要对党规党法的制定原则、权限、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正

如有学者所言：“创设一套制度化规范化的领导体系，是改革开放４０年后提出的又一

个重大课题”。① 二是仍然要尊重地方自主性。“控制与治理悖论”是中央集权体制

常见的困境，这一困局可以通过地方自主性来实现有效治理。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

地方治理时，结合当地的现实情况，在处理与中央、市场、社会的关 系 时 能 独 立、

能动地处理问题。概括地说，基层官员并不是中央政策职能的 “复印机”，而是有能

力对政策在地方的实施作出控制和选择的。例如，近年来林改政策变现的成功是遵

循着 “统一指导、具体实施、各显其能”的运行逻辑，并非机械式地执行。地方政

府、部门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也发挥着作用，它们会根据自身情况去整合、协调各

种关系，最终实现目标。三是将高势能公共政策嵌入于科层的常规政策执行体系之

中，使其构建新的常规化运作 （执行主体、执行机制、执行模式、分工与专业化），

并与 “制度化”的公共 管 理 体 制 进 行 整 合，使 之 融 入 现 代 国 家 政 权 建 设 的 结 构 化

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论述的核心概念是 “政治势能”，但在政策变现中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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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桑玉成：《着力推进党领导一切原则下的党政领导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重视激励机制这一辅助 性 的 变 量。４０多 年 的 改 革 开 放 使 我 国 国 家 财 政 实 力 大 幅 增

强，为政策变现的激励机制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各项公共政策普遍都附有各种政策

保障 （主要是资金保障），充盈的财政资金将政策扩展至以往国家能力未尽之域，如

果有制度化的政治势能协助，亦可助力中国公共政策的良性落地 （详见图４）。

图４　中国公共政策良性变现

结　　语

综上，本文以中国近２０年农村林改政策为例，讨论了林改政策变现类型的更迭

演进，提示了影响林改政策变现的几个因素，特别是提出 “政治势能”的概念，尝

试去展现政策过程背后的政治逻辑。事实上，除林改政策外，中国的不少公共政策

执行均不同程度具有这个特质：当弱政治势能—弱激励机制模式主导时，政策变现

力低，呈现出如果中央不重视、地方就难突破的局面。而当政治势能加强时，强政

治势能—弱激励机制模式形成，政策变现力明显增强，呈现出中央重视、地方执行

但配套激励不足的局面。随着强政治势能—强激励机制模式凸显，政策变现力高涨

且达成预期，呈现出中央全面重视、地方积极执行的局面。随着主体任务的终 结，

政治势能随之降级，但由于强激励机制的持续，蜕变为弱政治势能—强激励机制模

式，政策变现回归常态。政治势能并非抽象、模糊的主观认知，而是 在 组 织 架 构、

正式文件的内容甚至是仪式性象征中均有显示。附有政治势能的公共政策，往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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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于一般部门或层级利益的属性，能够通过党的层面的操作达成政策执行各主体

的整合和协调。在林改 “主体改革”和 “深化改革”案例中，促使各省积极响应的

两个关键节点是２００８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决定

和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提出 “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定。这类党政联合发

文、组建领导小组进行高位推动的政策执行模式在中国公共政策场域中经常可见。

随着新时代国家的快速发展，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变

量，开展公共政策体系化建设，努力提高政策执行力显得尤为关键。在中国公共政

策的生产过程中，既要凭借附带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的政治势能以提高公共政策执

行的效率，弥补传统官僚制方式经由论证、决策、审批、财政拨付等复杂环节的不

足；但也需要有稳定的公共政策程序，以及技术性、专业化的政策手段和政策过程，

并尊重地方自主性。因此，从国家层面出台规范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程序的专项法

规应提上日程。本文基于中国近２０年林改政策的案例研究，对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

的政治因素进行了尝试性探索和解释，提出了 “政治势能”的概念，试图解释政策

执行中政治因素与政策变现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机制，有助于我们对发端于西方的公

共政策理论作出一个具有中国风格的知识回应。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几乎没有任

何一个概念或理论框架能够一劳永逸地解释并破解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在

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依然在路上，这需要每一

位有时代感和学术使命感的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工作者的不懈付出与努力开拓。

〔责任编辑：王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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